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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境旅游政策思路有待调整 

作者：马聪玲 2005-8-22 23:05:03  

一、回顾：我国出境旅游总量控制不断放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了“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政策，在出境旅游发展过程中，“有组织、有计划、有控

制”的原则在具体管理措施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出境旅游目的地资格的限制。第二，对出境旅游经营主体

资格的限制。第三，对出境旅游程序、手续等审核的限制。这三个方面的限制都是着力于对出境旅游总量的控制。事实上，

我国出境旅游蓬勃兴起的历程不仅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出境市场需求增强的过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

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出境旅游诸多限制性的政策不断放宽的过程。 

    1、出境旅游目的地数量不断增加 

出境旅游目的地资格的获得采取了ADS(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协议谈判的方式，对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国家和地

区做出了规定，引导和调节着出境旅游的流向和流量。 

在出境旅游目的地上，最早开放的是香港、澳门的探亲旅游和丹东对朝鲜的边境旅游。1990年至1992年，东南亚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先后成为我国探亲旅游目的地国家。此后，围绕港澳和东南亚的探亲旅游和丹东与朝鲜的边境

旅游，我国出境旅游范围不断扩大。截至1998年上半年，经国家批准，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新疆、云南、广西等7

个省、自治区与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等8个国家开展了边境旅游，经

批准的边境旅游项目达56个。到2004年底，已有90个国家与我国国家旅游局签署了旅游谅解备忘录，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目

的地国家和地区已经达90个。目前可正式组团的有63个国家。从2000年开始，我国明显加快了出境旅游目的地（ADS）的开放

步伐，每年开放国家均在五个以上，特别是2004年，随着中国同申根协议国家ADS谈判通过，我国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迅速增至63个。这一变化，一方面使得我国出境旅游目的地选择具有了地域上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控制目的地数

量，从而实现我国出境旅游有控制、有计划发展的政策力度已经大大减弱。 

2、出境旅游经营主体更加广泛 

在“适度发展”的指导方针下，国家旅游局对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实行了经营资格、数量、配额实行严格控制、

禁止超范围和无证照经营。在经营主体数量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少数几家：1984年，国务院就批准了侨办、港澳事务办、公安部联合上报的《请示》，规定统一由中国旅行社总社委托

各地中国旅行社承办归侨、侨眷和港澳台眷属赴港澳地区探亲旅行团在内地的全部组织工作，香港、澳门的中国旅行社负责

当地的接待事务。1988年，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协商，决定扩大香港游的规模、并增加中国国际旅行

社总社为承办“香港游”单位。“7+2”家：1990年出台的《关于严格按规定办理赴东南亚旅游业务的通知》批准了7家旅行

社特许经营此项业务。1992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又增批福建省海外旅游公司、华润旅游有限公司开办赴港澳地区“探

亲游”。但在实际经营中，未经批准而办理此项业务的连900家都不止[1]。“67+350”家：1997年出台的《中国公民自费出

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出国旅游组团旅行社由9家增加到了67家。在取消原来由组团旅行社自行委派的代理旅行社的同

时，由国家旅游局批准设立了350余家出国旅游代办点（也均为国际旅行社）。“528”家： 2002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中

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根据规定：出国旅游组团社增加到528家，同时规定不设代办点和代理旅行社，而由组团社彼此

之间相互代理。   

 中国由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几家具有出境旅游经营资格的旅行社垄断经营局面逐渐转变为目前遍及全国各地的528家同

时经营、相互代理的现状，在出境旅游的经营主体更加广泛。 

3、外汇管理、出境程序不断放松和简化 



在近年来出境旅游外汇管理上，国家外汇管理局放宽了外汇政策，为旅游者购汇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例如2001年3

月1日起发布了《关于旅行社旅游外汇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由旅行社集中办理旅游者零用费购汇，从2002年

7月1日起调整为旅行者自行购买。从2003年10月1日起，旅游者购汇的指导性限额不再包含旅行社收取的团费，完全按照现有

的因私购汇标准全额购汇[2]。此外，关于运用外币信用卡在境外用于经常项目下的消费，可以回国补购外汇以及使用旅行支

票的相关办法，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 

2002年出台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对出境旅游限制减少、手续也更加简便。在出境签证手续也不断简化：例

如，韩国济州岛、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都有对中国游客的免签等相关规定。此外，中国大陆居民赴

港澳也越来越便利。自2003年7月28日开始，广东省中山、东莞、江门、佛山市居民个人赴香港、澳门旅游的，可以凭本人身

份证、户口簿，申请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及访问签证，签证有效期为3个月，分1次和2次往返有效。到9月1日，这一规定

扩大到北京、上海、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市。 

这些外汇管理和出境手续上的简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对出境消费额度、出境人数的有关限制。 

二、展望：我国出境旅游政策思路有待调整 

在总量控制不断放松的政策背景下，我国蕴含的巨大出境旅游潜在需求被释放了出来。近年出境旅游市场发展势头迅

猛。根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最新信息，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将达到2885.28万人次，较上年增长42.68%。1992年至

1997年的5年时间里，出境人数由300万人次增长到535.56万人次，平均年增长率为12%左右。从1998年起至2003年，平均年增

长率超过20%。2003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2022万人次，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客源国[3]。 

同时，近年来部分中国公民在出境旅游过程中的惊人消费能力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按理

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出境旅游爆发出来的热潮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除去“冲动消费”、“集中消费”、

“家庭消费”等原因以外，出境旅游高消费还存在深刻的经济和体制背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总体收入水平较低

情况下，部分“新富”阶层出境旅游需求旺盛是其经济原因，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存在的财政预算软约束、贪污、腐败等问题

导致了大量公费旅游以及变相公费旅游形式的存在是其深刻的体制背景。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我国出境旅游存在畸高消

费现象。在目前国内开放程度不断加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如果对这种趋势不加以调整和控制，据专家预

测：在今后的5-10年内，我国每年出境旅游支出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入境旅游收入增长速度10个百分点左右，到2010年我国国

际旅游业贸易逆差将达到500亿美元左右的超高水平，将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大影响[4]。 

目前，出境旅游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需要有计划的加以引导和管理。从我国出境旅游管理政策和目前管理体制来

看，随着出境旅游管理政策的不断放宽，目前，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增至63个，出境旅游组团社扩大到528家，再加上

实际经营中存在的违规操作等问题，通过特许经营、目的地资格等政策性限制调节出境旅游总量和流向的作用力已经非常有

限，出境旅游正在走向全面开放。在以后的出境旅游管理中，应该寻求更加常规化的管理方式和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主要着

力点应该从以往的总量控制转向结构调整。 

一方面，要把出境旅游政策调整放到国内宏观经济的整体背景中考虑。通过国内收入差距的调整，通过借鉴别国经验对

出境旅游者数量采取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调解，促进我国入境旅游的迅速发展和出境旅游的良性、理性发展。另一方面，要

根据公共财政的要求，强化政府财政预算约束，治理我国经济转轨中存在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杜绝我国出境旅游中色情、

赌博等消费渠道。通过经济调节和体制治理双管齐下，才能优化出境旅游的出游结构，杜绝出境旅游消费中的“高消费”，

防止外汇大量外流造成的国际收支失衡。这也应该是我国出境旅游政策下一步调整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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